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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股東紅利係按除息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例，現金股利

每股配發 1.6元。 
三、本次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1.6元並計算至元為止，配發不足 1元之差額，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分派之。本公司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註銷，或

本公司員工執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權利，或增資發行新股等，致影響本公司分

配基準日之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辦理變

更相關事宜並公告。 
四、股東現金股利，俟本次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 

五、謹提請  核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議決。 

說明：一、為因應公司營運需要及相關法令規定，爰將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予以修正。 

  二、茲擬具本公司章程條文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 

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 
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 
分發各股東。對於持有 

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 
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 

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 
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 
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 

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 
式為之。 

依公司法第 183條第 3

項及依經濟部發文經
商字第 10002417580

號函修訂。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之召集，依公 
司法第二 O四條規定 

辦理。 
董事會之召集，得以 

書面、電子郵件或傳 
真方式通知各董事及 

監察人。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之召集，依公
司法第二 O四條規定

辦理。 
董事會之召集，得以

書面、電子方式或傳
真方式通知各董事及

監察人。 

依公司法第 204條修
訂。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之董監事或執 

行業務之股東授權董 
事會依照同業水準發 

給薪資或車馬費，並 
不論盈虧均支付之。 

第二十三條：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 

報酬，授權董事會依 
同業通常水準支給 

之。 

因應公司營運需要修

訂。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
國五十九年一月三十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
國五十九年一月三十

增列第十九次修訂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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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六十五年七月十五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二年七月三十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二年十月二十

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三年九月二十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七年八月五日

。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九年九月十五
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

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
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八十九年四月十日

。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
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

八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
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

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
十三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

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六十五年七月十五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二年七月三十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二年十月二十

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三年九月二十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七年八月五日

。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七十九年九月十五
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

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
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八十九年四月十日

。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
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

八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
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

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
十三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



-5-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一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

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八
日。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一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

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八
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一○一年六月二

十日。 
三、謹提請  議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議決。 

說明：一、為符合公司實際需要及相關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 

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 

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 

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 

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

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 

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 

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 

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

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

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

權數比例。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 

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 

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

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

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 

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 

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 

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

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

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

權數比例。 

因應公司營運需要 

及依公司法第 183 

條第 3項及依經濟 

部發文經商字第 

10002417580號函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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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謹提請  議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議決。 

說明：一、為符合公司實際需要及相關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資產範圍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
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

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
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註
：如有經營營建業務者，不動

產尚須包括存貨)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
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
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

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
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

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
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

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
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

(銷)貨合約。 
六、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

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
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
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規定

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
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七、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  資產範圍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
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

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
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及
其他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
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 
六、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
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

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
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

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
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

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
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

(銷)貨合約。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

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
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
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規定

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
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八、其他重要資產。 

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
理準則」修訂及條

次變更 
 

第四條  取得資產評估及作業程序 
六、若取得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

第四條  取得資產評估及作業程序 
六、若取得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

依事實需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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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外，應依本程序第

八條第一項規定洽請客觀公正
及超然獨立之專業鑑價機構鑑

價，並出具鑑價報告。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外，應依本程序第

八條第一項規定洽請客觀公正
及超然獨立之專業估價機構估

價，並出具估價報告。 

第五條  處分資產評估及作業程序 

三、若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應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洽請

客觀公正及超然獨立之不動產
專業鑑價機構鑑價，並出具鑑

價報告。 

第五條  處分資產評估及作業程序 

三、若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應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洽請

客觀公正及超然獨立之不動產
專業估價機構估價，並出具估

價報告。 

依事實需要修訂 

 
 

 

第六條  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由

權責單位於授權範圍內裁決之 
，但屬於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規定情事者，應先報經股東
會同意： 

…… 
5.衍生性商品交易 

(1)遠期外匯交易額度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

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
險，每月避險性交易金

額以不超過公司每月淨
部位三分之二為限，如

超過三分之二應呈報總
經理、董事長核准之。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
決定方式、參考依據，依下列

各情形辦理之： 
    …… 

3.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
定資產，以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並應參考
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

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議定
之，若符合本程序規定應公

告申報標準者，並應參考專
業鑑價機構之鑑價。 

第六條  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由

權責單位於授權範圍內裁決之 
，但屬於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規定情事者，應先報經股東
會同意： 

…… 
5.衍生性商品交易 

(1)遠期外匯交易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

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
險，每月避險性交易金

額以不超過公司每月淨
部位三分之二為限，如

超過三分之二應呈報總
經理、董事長核准之。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
決定方式、參考依據，依下列

各情形辦理之： 
    ……. 

3.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
定資產，以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並應參考
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

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議定
之，若符合本程序規定應公

告申報標準者，並應參考專
業估價機構之估價。 

依事實需要修訂 
 
 

第八條  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第八條  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

理準則」修訂及條
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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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估價報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 

1.鑑定價格種類應以正常價格
為原則，如屬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應註明是
否符合土地估價技術規範第

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因特
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通知公司監察人及提下次

股東會報告，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鑑價報告並應分別評
估正常價格、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之結果，
且逐一列示限定或特定之條

件及目前是否符合該條件，
暨與正常價格差異之原因與

合理性，並明確表示該限定
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

是否足以作為買賣價格之參
考。 

2.如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與交
易金額差距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者，應請簽證會計師依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第十三

條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

體意見。所稱鑑價結果與交
易金額差距係以交易金額為

基準。 
3.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
鑑價機構鑑價；如二家以上

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應請簽證會計師依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第十三條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 

1.鑑定價格種類應以正常價格
為原則，如屬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應註明是
否符合土地估價技術規範第

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因特
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通知公司監察人及提下次

股東會報告，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估價報告並應分別評
估正常價格、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之結果，
且逐一列示限定或特定之條

件及目前是否符合該條件，
暨與正常價格差異之原因與

合理性，並明確表示該限定
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

是否足以作為買賣價格之參
考。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

估價者估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取得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

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

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鉅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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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4.契約成立前鑑價者，出具報
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
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 

，得由原鑑價機構出具意見
書補正之。 

5.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理由
未能限時取得鑑價報告或前

開第 2、3款之簽證會計師
意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二週內取得，並補正公告
原交易金額及鑑價結果，如

有第 2、3款情形者並應公
告差異原因及簽證會計師意

見後申報。 
6.鑑價機構如出具「時值勘估

報告」、「估價報告書」等以
替代鑑價報告者，其記載內

容仍應符合前開鑑價報告應
行記載事項之規定。 

7.公司所洽請之鑑價機構及其
鑑價人員應與交易當事人無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所
訂之關係人或為實質關係人

之情事者。 
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

下列情形外，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依規定編製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由簽證會計師就前開財

務報表所顯示之每股淨值與交
易價格之差異出具意見書，如

每股淨值與交易價格差距達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簽證會計師

尚應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第十三條規定辦理，並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差距以交易
金額為基準。 

1.於集中交易市場或在櫃檯買
賣中心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

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補正
之。 

 
 

 
 

 
 

 
 

 
 

 
5.專業估價者如出具「時值勘

估報告」、「估價報告書」等
以替代估價報告者，其記載

內容仍應符合前開估價報告
應行記載事項之規定。 

6.公司所洽請之專業估價者應
與交易當事人無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六號所訂之關係人
或為實質關係人之情事者。 

 
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

下列情形外，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 

 
 

1.於集中交易市場或在櫃檯買
賣中心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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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2.買賣開放式之國內憑證或海
外共同基金。 

3.原始認股（包括設立認股及
現金增資認股）。 

4.取得或處分標的公司為符合
上市（櫃）前股權分散而辦

理公開銷售之有價證券。 
5.買賣債券。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 

四、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
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

之證明文件替代鑑價報告或簽
證會計師意見。 

2.買賣開放式之國內憑證或海
外共同基金。 

3.原始認股（包括設立認股及
現金增資認股）。 

4.取得或處分標的公司為符合
上市（櫃）前股權分散而辦

理公開銷售之有價證券。 
5.買賣債券。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
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

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簽
證會計師意見。 

五、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第九條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一、認定依據：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包

括購買或交換而取得。關係人
之認定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
號規定辦理，認定時除注意其

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為之

：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應依前節及本節規定辦

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
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 
，亦應依前節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八條第五項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 
，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

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將下列資料

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
理準則」修訂及條

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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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一)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
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
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
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
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
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

事會得依第六條第一項授權董
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第十條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理情形 
        …… 

(二)財務部之交易單位應於每

第十條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理情形 
        …… 

(二)財務部之交易單位應於每

依事實需要修訂 



-12-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月中及每月底將避險性交
易內容及部位統計彙總，

並就其市價評估、損益情
形及未來風險、部位、市

場狀況及避險策略等製成
評估報告，金融性交易則

應每週評估一次，並經主
管核閱後，呈董事長，副

本抄送稽核部門，並由財
務主管每月口頭呈報管理

部主管、總經理及董事長
。 

月中及每月底將避險性交
易內容及部位統計彙總，

並就其市價評估、損益情
形及未來風險、部位、市

場狀況及避險策略等製成
評估報告，金融性交易則

應每週評估一次，並經主
管核閱後，呈送董事長。 

 

第十一條  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份受讓 

六、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
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 
本公司發生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情事，應於
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二日內 

將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資料，
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

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第十一條  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份受讓 

六、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
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 
本公司發生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情事，應於
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

日内，將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

資訊系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

理準則」修訂 

第十二條  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三)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

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五)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或金融機構處分債權，其

每筆交易金額或一年內累
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

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或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開發計劃不動產

之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取
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

第十二條  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處
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
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

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

理準則」修訂及條
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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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累積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
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
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
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
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年。 
二、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

、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
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
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

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

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

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年。 

二、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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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

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十四條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

司」，係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
號所規定者。  

第十四條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

司」，係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
號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  

依事實需要修訂 

第十五條 子公司公告申報事項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

本程序規定辦理。 
二、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

取得或處分資產達第十二條所
訂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母公司

亦應辦理公告、申報及抄送事
宜。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
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二

十」，係以母公司之實收資本
額為準。 

第十五條 子公司公告申報事項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

本程序規定辦理。 
二、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

取得或處分資產達第十二條所
訂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母公司

亦應辦理公告、申報及抄送事
宜。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
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二

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係以
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

為準。 

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

理準則」修訂 

二、謹提請  議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同日上午９時 11分，經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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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一○○年 九十九年 差異數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 429,209 514,178 (84,969) (16.53)

營業成本 (277,105) (339,294) (62,189) (18.33)

營業毛利 152,104 174,884 (22,780) (13.03)

聯屬公司間已實現損益 0 0 0 0.00

已實現營業毛利 152,104 174,884 (22,780) (13.03)

營業費用 (74,454) (73,381) 1,073 1.46

營業淨利 77,650 101,503 (23,853) (23.50)

營業外收支 43,782 40,480 3,302 8.16

稅前淨利 121,432 141,983 (20,551) (14.47)

所得稅費用 (22,522) (15,050) 7,472 49.65

稅後淨利 98,910 126,933 (28,023) (22.08)

項目 一○○年度預

算數

一○○年度實

際數

達成率(%)

營業收入 425,595 429,209 100.85

營業成本 (289,576) (277,105) 95.69

營業毛利 136,019 152,104 111.83

聯屬公司間已實現損益 0 0 0.00

已實現營業毛利 136,019 152,104 111.83

營業費用 (80,891) (74,454) 92.04

營業淨利 55,128 77,650 140.85

營業外收支 65,965 43,782 66.37

稅前淨利 121,093 121,432 100.28

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 100年因受到歐債危機與部分國家遭受天災的影響導致訂單下滑，業務活

動量趨緩，造成營業收入呈現衰退的現象。相較於 99年的營運成果，100年營業收入

為肆億貳仟玖佰萬元，合併營收為柒億肆仟貳佰萬元，各衰退 16.53%與 5.07%。再者

，大陸勞工缺乏，工資持續大幅調漲以及全球原物料成本不穩定的因素，也導致淨利

表現不佳。100年的稅後淨利為玖仟玖佰萬元，較前年度減少 22.08%，每股稅後盈餘

為 2.74元。 

今年 101年，本公司除拓展業務，開發多元的應用市場外，同時也致力於製程的

精進，原物料的開發，以因應外在環境與經營條件的嚴苛挑戰。在此本人謹代表董事

會向全體股東致上最高的謝意，更感謝各位股東對艾華的肯定與支持。 
 

爰將一○○年度營業狀況報告如下： 

(一) 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1、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2、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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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  度 

分  析  項  目 

財    務    分    析 

一○○年度 九十九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15.15 18.91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672.59 641.37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0.72 13.85 

股東權益報酬率(%) 12.92 17.22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21.46 27.66 

稅前純益 33.55 38.69 

純益率(%) 23.04 24.69 

每股盈餘(元) 2.74 3.52 

 

4.研究發展狀況 

A、開發新原材料應用於印刷製程考慮生產節能與提升可變電阻的電氣性能。 

B、直滑式 100mm高精度網版印刷特殊線性開發。 

C、腳踏式按壓開關新結構開發。 

D、腳踏式按壓具備時間差之雙開關開發。 

E、車用滑動式可變電阻自動化組裝結構設計。 

 

(二) 一○一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 

(1)與客戶共同開發新產品，提供客戶技術資源，並培值公司研發實力。 

(2)持續製程技術之革新與轉型，以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3)致力於新市場、新技術的開發，並延攬與培育相關專業人士。 

(4)努力經營、保障投資者權益、善盡企業責任，回饋社會。 

 

2、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1)預期銷售數量 

單位：KPCS 

產品別 
101年度 

預期銷售數量 

可變電阻器 32,882 

開關 8,173 

編碼器 1,826 

轉換器 4 

其他 117 

合計 4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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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測依據 

100年受到歐洲債信風暴持續延燒、全球終端電子產品市場買氣不佳及

新興市場通膨等各項不利因素影響，整體經濟呈現降溫現象。 

101年開始受中國通貨膨脹效應，原物料價格攀升及不斷調高的基本工

資，電子零組件廠的成本逐年提高，因而不得不提高售價以因應，然其逐年

增加的內需，創造出了產品逐年增加的需求量，故 101年仍會是一個穩定成

長的年度。 

本公司預期銷售數量係依據產業環境及市場供需狀況，並考量自有產能

及業務發展而定，本著堅信完整的產品線才是支持公司永續經營之重要因素

，本公司將朝持續開發新產品、不斷提昇產品品質、提高客戶滿意度及維繫

與供應商間良好關係等目標努力。 

 

3、重要之產銷政策 

   生產面： 

(1)致力生產技術革新及轉型：鑒於人力生態環境變化，勞力供需失衡及用工成

本逐步提升。因應之道，在於技術更新並逐步以自動加工及組立方式導入自

動化及半自動設備，以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生產效能。 

(2)委外加工之推行：結合外部專業廠商，運用其專業技術領域，提升整體品質

及效益。另評估可委外加工項目，以論件計酬方式來降低廠內用工人數。 

(3)推行績效考核制度：激發員工潛能及士氣，以提升產能效率。 
(4)降低材料成本：開發內地第二、三廠家供應商，以逐步降低 TWN供料比例，

並降低購料及運輸成本。 

(5)降低損耗：提升工程技術水準並輔以損料管理辦法由各單位制定之管理目標

來落實管制，達到降低損耗之目的。 

(6)縮短客戶交期，提升公司競爭力。 

   銷售面： 

(1)積極開拓與國際大廠的合作，提升品牌形象。 

(2)開拓其他產品應用市場，例如：汽車電子，以及醫療器材產業之相關產品應

用，以期產品銷售範圍更多元化。 

(3)除了分公司營業據點之外，並透過與長期夥伴之合作建立完整的世界行銷網

路。 

           (4)透過中國各地分公司的銷售網，加強開發廣大的中國大陸市場。  

 

4、未來發展策略與展望 

本公司對電子產業邁向環保節能有深切的體認，除創新自己的研發能力外

，也會尋求其他的合作技術與團隊、關鍵製程提升及產品專利，以提升營運效

率，縮短開發時程，快速提供客戶完整的技術支援及解決方案，並採取理性穩

健的投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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